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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栗光周、王玲：

本院受理原告陈雪龙与栗光周、王玲、海正满、余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栗光周、王玲立即偿还原告借款共计 10000元；2.依
法判令被告栗光周、王玲向原告支付从 2019年 5月 23日起至借款本金偿还之日
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借款本金月利率百分之二计算；3.依法判令被告海正满、余建
军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保军：

本院受理原告海福与被告宁夏明程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杨保军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
告返还原告购房定金 2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37号

马小东：

原告陈国斌与被告马小东健康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被告马小东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陈国斌各项损失共计
80589.79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
民初 4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8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126号

宁夏宝通仁和技术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浩宇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宁夏宝通仁和技术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为：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合同价款 190000元，承担延迟付款期
间的利息 18725元（以 19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承担自 2020年 9月 30日至
2023年5月30日的利息18725元，主张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上共计208725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
一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贾向新：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文裕、邵新军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569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贾
向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邵新军租赁费24500元，并
按照年利率 3.7%的标准承担自 2022年 5月 16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
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二、驳回原告石文裕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
你承担案件受理费413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周宇：

本院受理原告王珂与被告周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为：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元，且承担2023年1月
1日以后本金按相关规定支持的最高利息款项；2.判令被告承担先前
追偿费用1800元，后续产生的追偿费用另计；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西一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咏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6771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8440.58元、利息1874.62元，并按年利率14.6%支付2022年11月16日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
费 38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伏玉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6840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9884.67元、息费4139.70元，并按年利率14.6%支付2022年11月16日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
费 498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岳乐：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6835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4822.11元、息费 5478.25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付 2022年 11月 16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
告费 64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6845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透支本
18388.07元、息费 5818.10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付 2022年 11月 16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
告费 747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6820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6778.95元、利息 2845.71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付 2022年 11月 16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
告费 62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雅坤：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6780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0000元、利息4016元，并按年利率14.6%支付2022年11月16日至本
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728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代丽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6818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
用卡透支本金 29269.21元、息费 7159.44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
付 2021年 11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
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104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夏楠：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4民初 6823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透
支本金 32664.62元、利息 6173.93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付 2020
年6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
受理费及公告费1105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周明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6828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4948.48元、息费 5309.70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付 2018年 11月 16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
告费678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573号

宁夏和悦辉光商贸有限公司、孔志国：

本院审理原告崔生龙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装载机首付款 7000
元、装载机租赁款273000元及违约金40208元（2023年4月15日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的违约金以28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2‰计算）；2.判令二被告支付
原告律师代理费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875号

杨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鸿天房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杨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32134元；2.被告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11
月1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42496元；3.被告偿还原告银行划扣的按揭贷款保证金
98471.62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41733.4元；5.被告向原告偿还购房现金券 49038
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何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17963.7元、支付利息
10768.34元、费用 5578.42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 11
月15日，此后的利息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
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莉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 13696.18元、支付利息
11075.77元、费用20118.77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18年6月
15日，此后的利息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
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柏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5688.63元、支付利息
1235.04元、费用 550.25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 12月
15日，此后的利息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
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彭树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 19997.54元、支付利息 14943.31
元、费用 83944.62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16年 12月 15日，此后
的利息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唐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27891.66元、支付利息10045.27
元、费用3108.08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1年11月15日，此后的
利息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周万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本金 36665.65 元、支付利息
16480.87元、费用 5726.09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1年 11月 15
日，此后的利息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世屹商贸有限公司、胡宝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小燕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4303元；2.判令二被告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该款自 2022年 1月 1日
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
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壮壮：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大不同生活超市
清和南街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品欠付款 5000元；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563号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吴平子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404508.9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3年1月
15 日起至起诉时止应付工程款 404508.94 元按年利率 6.5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273083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起诉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应付工程款 404508.94
元按年利率6.5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562号

黄陆峰：

本院审理原告蒙美琼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350000元及利息100827.22元（按照LPR确定的年利率3.85%
的四倍，自 2021年 5月 21日暂计算至 2023年 4月 20日，具体详见利
息计算清单），并判令支付利息至借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585号

赵兴文、李春艳：

本院受理的周玲诉赵兴文、李春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
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5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
间的利息损失（自2016年12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们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四楼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志亮：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诉被告
杨志亮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35990.61 元，利息 9009.5 元，费用 6792.29 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以上合计 51792.4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14时 2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志礼：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诉被告
马志礼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32879.65元，利息 7472.14元，费用 6895.17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以上合计 47246.96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14时 2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旭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诉被告
王旭东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33056.11元，利息 31566.03元，费用 47724.92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
至 2018年 11月 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以上合计 112347.06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14时 2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何凤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众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你支付 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物业服务费 6234 元、电梯费 2500 元，违约金 2620
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春丽：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嘉旺汽车配件经销部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支付货款 114673元、利息
23316.51元（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自 2019
年12月28日暂计算至2023年3月17日），要求利息支付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207号

贾学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贾学琴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2021年4月
28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 27233.24元、利息 25857.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按《信用卡领
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四
楼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205号

杨彦海：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彦海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2021年4月
28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39996.00元、利息25956.86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按《信用卡领
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四
楼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18）宁0122执2029号

银川金利汇物资有限公司、贾利、银川市俊丰物资有限公司、葛世

俊、张静、银川市庆威物资有限公司、王辉、宁夏盛达昌商贸有限公

司、田果：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与被执行人银川金利汇物资有限公司、贾利、银川市俊丰物资有
限公司、葛世俊、张静、银川市庆威物资有限公司、王辉、宁夏盛达
昌商贸有限公司、田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杜鸣宁夏（2023）房估司字第 016 号房地产处置司法估价
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对报告提出异议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 5日内，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视为你
们对报告无异议。

贺兰县人民法院


